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受理利用人申請審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使用報酬率案件作業程序 

 

一、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條規定事項，訂定

本作業程序。 

 

二、前置作業程序： 

 (一)文件審查： 

    檢視申請案檢具之文件或資料，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經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予以駁回。  

 (二)公布於本局網站，並載明下述事項：  

1、 利用人申請審議之事由、使用報酬率項目及訂定該項費率之

相關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下簡稱集管團體)名稱。  

2、其他相同利用情形之利用人，應於一定期限前備具書面理由  

   及相關資料，向本局表明參加申請審議之請求。 

 (三)通知集管團體提出相關文件： 

  將利用人申請審議之相關資料影本送交相關集管團體，並載明 

  應於一定期限內檢送「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使用報酬率審 

  酌因素說明與回應利用人申請審議理由之意見及相關資料彙 

  整表」（附件一）及其電子檔。 

 (四)相關集管團體回覆意見及資料應送交申請人（以下均含參加人） 

     表示意見。  

 (五)辦理諮詢事項： 

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組織規程相關規

定，決定利用人申請審議費率諮詢方式及辦理諮詢事項，必要

時得另行召開意見交流會，邀請申請人及集管團體出席。 



 

 
 

 

三、審議時應參照「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   

    (附件二)。 

     

四、依審議結果，為下列處置，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相關集管團體；

除第一款之處分外，應公布於本局網站： 

 (一)認該申請無理由者：作成駁回處分。 

(二)認該申請有理由者：決定使用報酬率。 

 (三)認該費率有違反法律規定或無法律依據收取使用報酬等法定 

  禁止實施之事由者：作成禁止實施之處分。 

  

五、利用人申請審議集管團體使用報酬率作業流程如附件三。  

 

 

 

 

 

 

 

 

 

 

 

 

 



 

 
 

附件一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使用報酬率審酌因素說明與回應利用人申請審議理由之意見及相關資料彙整表 

本次經申請審議之使用報酬率項目： 

編號 說明項目 說明內容 備註 

1 貴會訂定本次經申

請審議之使用報酬

率時，曾審酌本條

例第 24條第 1項何

款因素？ 

□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

利用人之意見 

 

 

 如勾選本項，請參考以下範例於說明內

容欄位內具體說明： 

例 1：曾與本利用型態之利用人達成協

議、已有收費事實，並請說明協議內

容、授權條件或收費情形，同時檢附

相關資料(例如協議書、契約、實際收

費標準等)供參。 

例 2：未能與利用人達成協議，亦請說

明與利用人協議過程及無法達成協議

之原因。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

致之經濟上利益 
 如勾選本項，請參考以下範例於說明

內容欄位內具體說明： 

例：利用人因利用貴會著作所獲得的

收益。 
□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如勾選本項，請參考以下範例於說明

內容欄位內具體說明： 

例：本次經申請審議之使用報酬率，貴



 

 
 

會所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在同類著

作利用市場之占有率。 
□利用之質及量  如勾選本項，請參考以下範例於說明

內容欄位內具體說明： 

例 1：本次經申請審議之使用報酬率，

該利用型態之利用人之利用次數、及

利用貴會管理著作之比率等相關資

料。 

例 2：利用人利用貴會所管理著作情形

(比率)與其利用其他團體著作情形之

差異。 
2 貴會如曾參酌本條例第 24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4款規定以外之其他因素，請填具於說明內容

欄位內。 

 

 請參考以下範例具體說明： 

例 1：曾參酌國外著作權集管團體之收

費標準訂定，並請檢附參考團體之具

體數據及相關資料，如參考資料為外

文者，並請檢附中文譯本。 

例 2：曾參考國內其他集管團體之收費

標準，請說明參考團體名稱、項目及

理由。 
3 其他利用人申請審議之事由  請依照利用人申請審議事由逐項填

寫。 

填表說明： 

一、各項填答資料應具體明確，並請說明資料或證據之來源，如有無法填答之問題，請說明無法填答之理由。 

二、填答本表所須檢附之資料等附件，請編序號，依序附加於本表最後頁，並請檢送電子檔。



 

 
 

                   附件二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 

使用報酬率之審議，宜審酌下列因素： 

一、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下簡稱集管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

或利用人之意見： 

（一） 現行市場費率。 

（二） 過去費率的變化情形。考慮原先擬定之費率是否仍屬於現行費

率水準，環境、科技發展或利用之改變是否影響現行費率之理

由。 

（三） 就新興之利用型態，得參考比較國內現存集管團體相類似利用

型態之費率。 

二、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 

（一）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 

（二） 考慮利用人之支付能力及取得授權對利用人之重要性。 

三、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作財產權數量。 

四、利用之性質及數量。 

（一） 利用該集管團體著作情形與利用其他集管團體著作情形之比

較。 

（二） 費率表中收費級別之劃分、級別個數是否能充分顯現著作利用

程度、價值及其級別個數是否適當，且不同層級間的費率遞增

或遞減的幅度是否相當。 

（三） 其他集管團體之使用報酬率。 

五、 其他 

（一） 物價指數（例如消費者物價指數、零售物價指數等）之變動。 



 

 
 

（二） 國外相同類別著作且利用情形相似之使用報酬率，參考對象

宜與本國經濟發展相當。 



 

 
 

     附件三  

利用人申請審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案件作業流程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必要時 

  

 

 

  

 

  

 

1.審查文件是否齊備 

1.1通知補正 

3.通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以

下簡稱集管團體)提出相關文件 

2.公布本局網站 

否 

是（受理） 

5.辦理諮詢事項 

6.審議 

前 

置

作 

業 

 

審

議 

結

案 

7.審議結果 

7.1.通知申請人及集管團體 

7.2.公布本局網站 

駁回 

無理由 有理由 有禁止實施之事由

(99((44444444444

4444)(((5j4 

4. 將相關集管團體回覆意見及資料 

  送交申請人（以下均含參加人）表 

  示意見    

召開意見交流會 

補正完成 未補正或補

正不完全 

 駁回 

決定使用報酬率 作成禁止實施之處分 


